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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 通 決 議 案

票 數

贊 成

(股 份 數 目 /百 分 比 )

反 對

(股 份 數 目 /百 分 比 )

1

酌 情 審 議 及 批 准 丁 一

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第 七 屆

董 事 會 非 執 行 董 事

H股 : 7 7 4 , 6 7 7
( 0 . 3 2 5 8 % )

A股 : 2 3 6 , 6 3 2 , 5 1 2
( 9 9 . 5 2 0 4 % )

總 計 : 2 3 7 , 4 0 7 , 1 8 9
( 9 9 . 8 4 6 2 % )

H股 : 1 7 7 , 2 3 7
( 0 . 0 7 4 5 % )

A股 : 1 8 8 , 5 0 0
( 0 . 0 7 9 3 % )

總 計 : 3 6 5 , 7 3 7
( 0 . 1 5 3 8 % )

* 以 上 決 議 案 之 全 文 載 於 通 告 。

鑒 於 贊 成 上 述 決 議 案 之 票 數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， 該 決 議 案 作 為 本 公 司 普 通

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。

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為 79 7 , 8 4 8 , 4 0 0股 ， 包 括

54 1 , 7 2 2 , 0 0 0股 A股 及 25 6 , 1 2 6 , 4 0 0股 H股 ，為 賦 予 股 東 權 利 出 席 臨 時 股 東

大 會 並 投 票 贊 成 或 反 對 以 上 決 議 案 的 股 份 總 數 。

概 無 股 份 賦 予 持 有 人 權 利 出 席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但 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第

13 . 4 0條 須 對 決 議 案 放 棄 投 贊 成 票 ，亦 無 股 東 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須 於 臨

時 股 東 大 會 上 放 棄 表 決 權 。

出 席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的 股 東 及 其 獲 授 權 的 受 委 任 代 表 持 有 合 共

2 37 , 7 7 2 , 9 2 6股 股 份 ，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總 股 本 約 29 . 8 0%。臨 時 股 東 大 會

乃 根 據 中 國 公 司 法 及 公 司 章 程 的 規 定 舉 行 。

概 無 人 士 曾 在 通 函 中 表 示 有 意 在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上 投 票 反 對 載 於 通 告 的

決 議 案 或 放 棄 表 決 權 。

所 有 董 事 均 出 席 了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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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的 要 求 ， 本 公 司 的 審 計 師 信 永 中 和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於

臨 時 股 東 大 會 就 投 票 表 決 被 委 任 為 監 票 人 ， 負 責 點 票 。

( 2 ) 選舉董事

茲 提 述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六 日 之 公 告 及 通 函 ， 內 容 有 關 建

議 選 舉 丁 一 先 生 為 非 執 行 董 事 。
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 ， 有 關 選 舉 丁 一 先 生 為 非 執 行 董 事 的 決 議 案 已 於 臨 時

股 東 大 會 上 獲 股 東 正 式 通 過 。

根 據 根 據 中 國 公 司 法 及 公 司 章 程 ， 丁 一 先 生 的 任 期 已 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

之 日 起 生 效 ， 至 第 七 屆 董 事 會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止 。

董 事 會 謹 藉 此 機 會 歡 迎 丁 一 先 生 加 入 董 事 會 。

丁 一 先 生 的 履 歷 以 及 其 他 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第 13 . 5 1 ( 2 )條 所 需 披 露 的

資 料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六 日 之 公 告 及 通 函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袁 瑞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袁 瑞 先 生 、 李 志 信 先 生 、 姚 有 領 先 生 及 趙

曉 潼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敏 女 士 及 丁 一 先 生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

生 、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 僅 供 識 別


